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８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月。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５０％－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５０％

盈利：

２３

，

５３４．８２

万元

盈利：

９

，

４１４

万元

－１１

，

７６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受经济环境的影响，钨产品需求下降，钨产品售价持续下跌，且大于钨精矿等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幅度，

影响了公司钨产品盈利水平，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

有所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歉，并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１７

证券简称：营口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股

２

、发行价格：

５．７０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限售期截止日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４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流通，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

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司与港务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签署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割单》。截至本公告出具

之日，标的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已完成交付，相关土地、房产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权属证书并已

办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华普天健对港务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６２

号《验资报告》。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等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议案。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２

号），核准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集团”）。

港务集团以其拥有的

５４＃－６０＃

泊位资产和业务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其计算方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根据上述发行价格计算原

则，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５．７５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

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因营口港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

５．７０

元

／

股，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相关公告。

５

、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

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北京中天和出具的中天和辽［

２０１１

］评字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于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为

６０４

，

２５０．９４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经辽宁省国资委核准。根据上述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最

终交易价格确定为

６０４

，

２５０．９４

万元。

由于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天和［

２０１１

］评字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已过有效期，北

京中天和对标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补充评估， 并出具了中天和资产 （辽宁）

［

２０１２

］评字第

９０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补充评估报告，标的资产以成本法评估结果

５９９

，

４３９．３６

万元

作为评估最终结论，较中天和［

２０１１

］评字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减少

４

，

８１１．５８

万元，主要由

于设备已使用年限的增加使成新率有所降低导致。本次补充评估不改变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作价。对于

上述补充评估存在的减值情况，港务集团承诺将于营口港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批文后的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营口港支付现金

４

，

８１１．５８

万元。

６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０５０

，

８７１

，

２０６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

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因上述利润分配原因，本次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股。

７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港

务集团享有或承担。

８

、锁定期安排

港务集团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９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１０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归属

公司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港务集团因本次发行取得的

股份不享有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在交割日后，上市公司将根据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过渡期间损益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将过渡期间实

现的收益全额向本次发行前的股东进行分配。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对港务集团以标

的资产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１

、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港务集团签署的《关于营口港鲅鱼圈港区

５４＃－６０＃

泊位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

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与港务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签署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交割单》，双方确认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日，以中天和辽［

２０１１

］评字第

００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６

，

０４２

，

５０９

，

４３６

元为最终交割价格，中天和资产（辽宁）［

２０１２

］

评字第

９０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５

，

９９４

，

３９３

，

６４４

元与上述最终交割价格的差额

４８

，

１１５

，

７９２

元由港务集团向本公司以现金补足。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标的资产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已完成交付，相关土地、房产已过户至本公

司名下，权属证书并已办妥，港务集团已向本公司支付现金

４８

，

１１５

，

７９２

元。

２

、人员安置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标的资产相关的港务集团聘用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管理人员、操作人

员等，其劳动关系自交割日起一并交接至公司名下。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已与港务集团及标的资产相关人员签署《关于劳动关系交接的三方协议》，确

认自标的资产的交割日起，该等人员的劳动关系自港务集团交接至本公司，由本公司履行港务集团与该等

人员在交割日前有效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内容保持不变。

３

、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本公司受让标的资产不会导致承接港务集团的任何债权或债务。本

次交易实施前，港务集团已就标的资产的转移取得了相关银行债权人的书面同意。

４

、过渡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

日）的期间；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港务集团享有或承担。

根据华普天健对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的模拟财务报表分别出具的会审字

［

２０１１

］

６１６６

号、［

２０１２

］

１２３０

号、［

２０１２

］

２１６１

号《审计报告》，标的资产于过渡期内不存在经营亏损情况，标

的资产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归港务集团所有。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意见

营口港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已办理完毕过户或交付手续，营口港已合法取得相关资产的所有权；相

关新增股份已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对于相关协议和承诺，相关责任人未有违背协议

和承诺的情况发生；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法律风险。

２

、公司律师的结论意见

（

１

）本次重组已经获得公司、港务集团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一切必要的批准及授权，本次重组实施的条件

均已成就；

（

２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已全部过户于公司，发行股份已登记于港务集团名下，资产过户和股份发行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３

）本次重组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

（

４

）公司尚需就已完成的股份发行事宜办理章程修订和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尚需办理过渡期内公司收

益的分配，前述事项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股，具体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３６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向港务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流通，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国有独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宝玉

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鲅鱼圈区营港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１５００７

电话：

０４１７－６２６９３３５

传真：

０４１７－６１５１５２３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２１０８００００４０６１５３２

税务登记号码：

２１０８０４１２１１１９６５７

经营范围：港口装卸、仓储、服务；船舶物资供应；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及零部件；出口本企业生产的海产品、滑石、镁砂、编制袋、食品、木制品、服装、针织品（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除外）；代办货物包装、托运、水路运输、非金属矿石、生铁销售、塑料包装制品、植

物油；国际客运服务、代售船票、托运行李；废旧物资回收；广告招商代理、制作、设计；船舶供给（日用品供

给，船舶燃油除外）、水泥方砖生产、水泥方砖铺设、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咨询。供水，供暖；石油液

化气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２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港务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４

，

７０２

，

８０４ ５９．６５

非限售流通股

２

安君

５

，

３２７

，

４８１ ０．４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９１３

，

６４４ ０．２７

非限售流通股

４

田栋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５

郭希元

２

，

０８９

，

０００ ０．１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７３０

，

０２１ ０．１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７

郭思佳

１

，

５１２

，

５１２ ０．１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８

营口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０

，

９００ ０．１２

非限售流通股

９

陈耀华

１

，

１６２

，

２２７ ０．１１

非限售流通股

１０

周利方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非限售流通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４

，

７０２

，

８０４ ３０．３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４９．１３

限售流通股

２

安君

５

，

３２７

，

４８１ ０．２５

非限售流通股

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９１３

，

６４４ ０．１４

非限售流通股

４

田栋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非限售流通股

５

郭希元

２

，

０８９

，

０００ ０．１０

非限售流通股

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７３０

，

０２１ ０．０８

非限售流通股

７

郭思佳

１

，

５１２

，

５１２ ０．０７

非限售流通股

８

营口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３０

，

９００ ０．０６

非限售流通股

９

陈耀华

１

，

１６２

，

２２７ ０．０５

非限售流通股

１０

周利方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５

非限售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港务集团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数量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９７

，

５７１

，

６２６ １

，

０９７

，

５７１

，

６２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９７

，

５７１

，

６２６ １

，

０６０

，

０８９

，

３７５ ２

，

１５７

，

６６１

，

００１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将扩大，财务状况将得以改善，财务结构将更为合理。标的资产具有

良好的发展潜力，随着标的资产的逐步达产，将推动公司吞吐量、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

合竞争能力，提升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为确保港务集团本次注入公司的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港务集团还

对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业绩做出了承诺。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改善财务状况并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未来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前，营口港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设立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并制定了相关的议事规则及组织管

理制度，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港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

由

５９．６５％

上升至

７９．３９％

。港务集团持股比例的进一步上升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结

构发生重大调整，也不会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规则与程序、信息披露制度等治理机制方面的调整。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

范运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４５０４

项目主办人： 林小舟、王积璐

项目协办人： 黄智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８１８３８

经办律师： 刘育琳、李晓龙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２

号成铭大厦

Ｃ２１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１

、

０５５１－２６３６３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３９２

、

０５５１－２６５２８７９

经办注册会计师： 王心、陆红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军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九号五栋大楼

Ｂ

幢

１

单元

８０２

号房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６７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９５２００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金玉、吕萍

七、备查文件

１

、华普天健出具的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２

、中伦律师出具的《关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３

、广发证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４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向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２

号）；

５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６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等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本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０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有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３９９５８．０１ ３５５９１．７９ １２．２６７５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１６５０．５５ １０５２６．５９ １０．６７７３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３４０３．１５ １０７２２．５５ ２４．９９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１１５５４．５３ ８９４７．９７ ２９．１３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２ ０．６０ 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８．１８ ２８．０８ －９．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万元）

１４４５４１．２５ ５１８２１．６２ １７８．９２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１３２０１６．９５ ３９８７８．５４ ２３１．０４７６

股 本（万股）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６．６０ ２．６６ １４８．１２０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经营状况良好。

２．

公司总资产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所致；公司净资产变动

幅度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本和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公司每股净资产变动幅度超

过

３０％

的原因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的股本和股本溢价增加，使得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此前公司在上市公告书中未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测。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公司不存在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 中集

Ｂ

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０４１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１３２

，

８５６．４

—

１９９

，

２８４．６

万元

３３２

，

１４１

万元 下降

４０％

—

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９９

—

０．７４８５

元

１．２４７５

元 下降

４０％

—

６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到国内外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影响，本公司的集装箱业务在第一季度处于淡

季，比正常年份水平偏弱。第二、三季度进入相对的需求旺季，但总体收入和盈利能力难以超越去年同期；

车辆业务也出现明显下降；加之去年同期利润基数偏高，导致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 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１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利润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约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４

，

６７３

，

１４３．０６

元

增加约

２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53

元

0.14

元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约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４

，

０１４

，

８９４．７１

元

增加约

４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12

元

-0.03

元

二、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扭亏原因说明

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正在销售的“北京像素”项目实现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

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变动幅度为：

０％－２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０％ － １０％

盈利：

４

，

１２５．４０

万元

盈利：

３

，

７１２．８６

万元–

４

，

１２５．４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部分客户交货推迟等原因使得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增长低于预期；

２

、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三季度产品整体毛利率较上半年有所下滑导致业绩低于预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9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丁方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1]1743

号文《关于核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3.00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69,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3,833.36

万元后，净募集资

金共计人民币

65,166.64

万元，上述资金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到位，并进行了专户存放。江苏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验证确认，并出具苏公

W[2011]B111

号《验资报告》，公司募投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28,304.80

万元， 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净额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 公司超募资金为

36,861.84

万

元。

2012

年

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0

万元增资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

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30

日已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公告》。

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或

"

重庆安洁

"

）已完成了部分增资和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重庆市璧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由人民

币

300

万元变更为

3000

万元，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改变。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25

日已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重庆安洁以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 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13025410379

，截止

2012

年

9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2,700.00

万元（本金）。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开发建设、项目投资等生产经营相关的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活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2,70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甲方承诺该存款

不得质押。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丁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丁方投入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丁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丁

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江波、成井滨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3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0

万元的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5%

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

SST

华新 股票代码：

000010

公告编号：

2012-045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异常情况

2012

年

10

月

10

日、

11

日、

12

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规

定标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核实的情况说明

在核查期间，公司向控股股东深圳市华润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询问，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向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征询公司内

部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现将核查结果公告如下：

1

、

8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深圳市华润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非流通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为推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事项，从

8

月

31

日起公司股票开始停牌。由于股改初步方案尚存重大不确定性，

9

月

28

日公司公告决定中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公司股票于

10

月

8

日开市起复牌。

2

、除此股改意向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其它非流通股东声明不存在其它应披露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

格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公司其他方面亦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会

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4

、公司

8

月

31

日起股票停牌后，立即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主要非流通股

东的所有知悉此事的内幕人员进行核查，经查，所有知悉此事的内幕知情人，在公司股票停牌前

30

日内，

均没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

2012

年

10

月

8

日披露的

"

中止筹划重大事项及复牌的公告

"

和

2012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

"

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

（见

2012

年

10

月

8

日和

10

月

10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外，目

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股票简称

:

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

:000639

编号

:2012-035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

(

或授权代表

)

共

3

人，代表股份

99,560,4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2.87%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投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文宗瑜先生提出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熊必琳先

生担任独立董事一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

99,560,4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9,560,4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9,560,4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9,560,4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甘露、廖青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风险提示：

1

、公司目前尚未与业主签订合同，存在不确定因素；

2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部分或全

部履行及终止的风险；

3

、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存在影响该合同收益的风险；

4

、公司人工成本及其他运营成本的波动存在影响该合同收益的风险；

201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某供水工程业主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

中国某供水工程

PCCP

管材

采购第六标段

"

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开标，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 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

1395810100.90

元投标报价中标。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业主方：中国某供水公司

2

、项目名称：中国某供水工程

PCCP

管材采购第六标段

3

、中标金额：

1395810100.90

元

4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中标金额人民币壹拾叁亿玖仟伍佰捌拾壹万零壹佰元玖角（

￥1395810100.90

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256.55%

，本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3

年

-2015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内容待签订合同

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


